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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4724 号

申请人：李某明，男，汉族，1996 年 5 月 23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吴川市长岐镇。

被申请人：广东某住工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眭某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温某银，女，该单位财务经理。

申请人李某明与被申请人广东某住工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确

认劳动关系、工资差额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

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李某明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温某银到庭

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8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

年 7 月 2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

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27 日正常工作时间的未发工资 61851.04

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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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逾期

工资赔偿金 50%共 20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入职我单位，

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0

日，合同到期后，我单位多次让申请人续签并已尽到提醒义务，

申请人于2024年5月28日通过企业微信向我单位明确合同到期

不续签；二、我单位尚欠发申请人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5 月工

资共计 51671.97 元；三、我单位经营状况十分苦难，申请人对

此十分了解，我单位在员工知情的情况下会有延期支付工资的情

况，员工遇经济困难，可向我单位申请及时支付或预支工资，申

请人提出的经济补偿，我单位目前确实无能力支付；四、我单位

不同意支付逾期工资赔偿金，申请人近半年来工作态度消极，导

致工程款回不来，且 2024 年 6 月至 8 月一直在我单位宿舍居住，

并产生了租金和水电费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申请人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入职被申请

人任成本主管，双方于当日签订了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

2023 年 12 月 10 日的劳动合同，约定每日工作 7 小时，每周休

息 1.5 天，劳动报酬为 8000 元/月加绩效（2023 年 9 月起取消

绩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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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，其因被申请人未

及时足额发放其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7 月工资及 2024 年 2 月

后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而被迫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

并于 2024 年 7 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送达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

通知书》，当日为其最后工作日；又主张其 2024 年 5 月 30 日与

被申请人面谈表示因被申请人拖欠其工资对其生活造成严重影

响，故双方协商一致，待被申请人结清其工资后，双方再正式办

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；其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是为了主张仲裁请

求及补缴社保、公积金。被申请人主张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

28 日向其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最后工作日为 2024 年 5 月 31

日，申请人 2024 年 6 月、7 月没有上班、没有打卡，也一直没

有交接工作。申请人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、打卡统计明细、落款

日期为 2024 年 7 月 26 日的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及次日

签收记录等证据 ，拟证明其 2024 年 6 月、7 月仍在从事被申请

人安排的工作。其中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2024 年 6 月 1 日后，

申请人偶有与被申请人及其单位客户就确认工程款、发送报价、

结算等事宜进行沟通，申、被双方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、6 月 28

日均有就交接工作问题进行沟通；打卡统计明细显示申请人在

2024 年 6 月 1 日后仅有 6 月 3 日、4 日、14 日三天有打卡记录，

打卡时长依次为 9.7 小时、5 小时和 1.1 小时。被申请人确认其

单位 2024 年 7 月 27 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

知书》，对上述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，表示申请人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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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底提出不续签劳动合同，但 2024 年 6 月仍没有交接工作，

故其单位 2024 年 6 月 5 日让申请人请假，但申请人也只请假了

几天，其单位 2024 年 6 月起没有安排申请人工作。被申请人提

供、经申请人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4 年 2 月 2

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消息：“某明，回公司签劳动合同，因

为旧合同已过期了，要续签”，2024 年 3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向

申请人发消息：“某明，劳动合同什么时候过来签？我已经第三

次问你了”，2024 年 4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消息：“另

外劳动合同什么时候签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不止六次了。跟员工签

合同是公司的义务，你拒不签，到时有什么劳动纠纷，你个人要

自负的。与我没有关系的。我已经提醒过 N 次了哈”，2024 年 5

月 2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消息：“温经理，我这边的合同

到期就不续了，5 月结束前我这边会跟朱某完成工作交接，关于

对账我这边也会 5 月底前会跟你对好！你看什么时候把我的 23

年 8 月至 24 年 5 月份的工资结清、23 年 5 月至 12 月份的公积

金和 24 年 1 月至 5 月五险补齐缴纳！”2024 年 5 月 29 日被申

请人回复：“你跟林总说下，做好交接工作，到时交接文件发我

一份留底。工资问题你到时回公司跟我核对一下。9 月份工资已

出了。”申请人回复：“好的”。本委认为，第一，申、被双方

对申请人的入职时间不持异议，且有《劳动合同》、工资转账记

录等证据为证，故本委对申、被双方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采纳。

第二，申请人虽主张其 2024 年 5 月 30 日与被申请人面谈表示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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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拖欠其工资对其生活造成严重影响，故双方协商一致，

待被申请人结清其工资后，双方再正式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

续，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该主张不予采

纳。第三，申请人 2024 年 5 月 28 日已明确告知被申请人其不再

续签劳动合同并将于 5 月底前完成工作交接。由于申、被双方于

2020年12月1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23年12月 10日期满，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应当认定

申请人 2024 年 5 月 28 日已向被申请人行使了劳动关系解除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在解除劳

动合同时按约定办理工作交接是劳动者应尽的义务，申请人未按

承诺在 2024 年 5 月底前完成工作交接，故其 2024 年 6 月 1 日后

虽有 3 天打卡记录，并偶有与被申请人及其单位客户沟通工作的

聊天记录，但上述打卡和聊天记录应当认定为申请人因未完成工

作交接而继续履行后合同义务的行为，不能据此认定为双方劳动

关系存续。本案无证据表明双方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后存在再次

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故申请人 2024 年 7 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送

达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不能推翻此前劳动合同解除权已

经形成的法律事实，该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不能作为认

定解除事由的依据。综上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0

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，被申请人欠发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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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2023 年 10 月工资 2971.72 元、2023 年 11 月工资 7056.73 元、

2023年 12月工资6589.26元、2024年 1月工资6913.51元、2024

年 2 月工资 6654.01 元、2024 年 3 月工资 6365.84 元、2024 年

4 月工资 5251.76 元、2024 年 5 月工资 6670.43 元。申请人主张：

被申请人欠发其 2023 年 8 月工资 2126.98 元、2024 年 6 月工资

1500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：其单位欠发申请人 2023 年 8 月工资

3198.71 元，不欠发 2024 年 6 月工资。本委认为，因本委确认

申、被双方劳动关系已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解除，故申请人主张

被申请人欠发其 2024 年 6 月工资无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。

又由于被申请人自认其单位欠发申请人 2023 年 8 月工资

3198.71 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期

间工资差额 51671.97 元（3198.71 元+2971.72 元+7056.73 元

+6589.26 元+6913.51 元+6654.01 元+6365.84 元+5251.76 元

+6670.43 元）。

三、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问题。如前所述，

由于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符合法律规

定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，故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缺

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“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逾期工资赔偿金”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，其该项仲裁请求是指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签订新

的劳动合同期间，被申请人应给其的多倍工资支付，即需要按月



- 7 -

支付劳动报酬的 50%超额赔偿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该项关于“逾

期工资赔偿金”的仲裁请求无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，并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

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三十四条的

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

年 5 月 31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年 8月1日至2024年 5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51671.97元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

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

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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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